
附件A

城市規劃委員會就維多利亞港定立的理想和目標  
 
 
理想宣言  
 
城規會在其「理想宣言」中發表就維多利亞港所定立的理想

和目標，以及對於在維港填海的意向聲明。  
 
 
理想   
 
令維多利亞港成為富吸引力、朝氣蓬勃、交通暢達及象徵香

港的海港–港人之港，活力之港。  
 
目標   
 
1. 完善維港規劃，增強港人和維港的連繫。   

 
2. 增添優美景致，讓市民盡覽維港風光。   

 
3. 增添維港魅力，促進旅遊事業。   

 
4. 鼓吹富創意的建築設計及提供規劃完善的設施、休憩用地

和行人道路網，促進多元化的活動，締造優美海濱環境。

  
5. 改善維港水質，建設優美海港。   

 
6. 確保港內運輸的安全和效率，強化香港作為國際中樞港的

功能。   
 
 
對於在維多利亞港填海的意向聲明   
 
維港是香港市民的特別天然資產，應受到保護。在維港內進

行填海工程，要以滿足社會的必要需求及公眾意向為依歸，

並須確保環境質素，及符合可持續發展和在海港內不准進行

填海工程推定的原則。  
 




